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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釋義 

 

1.1 以下詞彙在本運輸條款中具有以下含義： 

 

「我們」和「我們的」指國泰航空有限公司（「國泰航空」）。 

 

「閣下」、「閣下的」和「閣下自己」指閣下及閣下預訂中的任何其他乘客。 

 

「約定經停地點」指我們航線網絡中預定的約定經停地點（不包括閣下首次出發的機場

和最終目的地），我們允許閣下中途下機、清關並進入該國，並使用同一張機票從該

約定經停地點繼續乘坐我們的航班，直至到達最終目的地。 

 

「航空公司代碼」指兩個字符（國際航空運輸協會）或三個字母（國際民航組織）的代

碼，用於識別特定的承運人（如國泰航空的 CX 或 CPA，香港快運的 UO 或 HKE）。 

 

「授權代理人」指獲准向閣下銷售航空客運機票及我們的其他服務及／或其他承運人服

務的乘客銷售代理人。 

 

「行李」指閣下旅途中攜帶的個人財產，包括閣下的托運行李和手提行李。 

 

「行李識別簽」指由我們簽發的文件，用於識別閣下的托運行李或閣下交由我們照顧、

保管和控制的、放置在機艙內或飛機上其他地方的其他行李。 

 

「禁止通知」指一份我們通知閣下已被禁止使用我們的航班和服務的書面通知。 

 

「登機證」指我們為閣下所乘坐的航班簽發的紙質或電子文件。 

 

「預訂」指根據第 6 條對我們的一個或多個航班或附加服務進行的預訂。 

 

「手提行李」指閣下在航班上攜帶的不屬於托運行李的任何物品。如果我們在登機口將

任何行李轉送至飛機艙內，或者閣下的行李被置於我們的機組人員的照顧、保管和控

制之下，則這些行李即為「托運行李」。 

 

「承運人」指本公司以外的航空公司，閣下可根據閣下的機票乘坐其航班。 

 

「托運行李」指我們或我們的代理人在閣下辦理登機手續或登機時保管並裝入我們機艙

的閣下的任何行李。 

 

「代碼共享」指我們與其他服務供應商（包括其他承運人）之間的一項安排，據此我們

使用我們自己的航空公司代碼來推銷和銷售對方服務的座位。因此，閣下可能擁有一

張包含我們航空公司代碼的機票，但另一家承運人將運營閣下機票上的一項或多項服

務。 

 

「運輸條款」指本運輸條款或另一承運人的運輸條款（依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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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條款」指閣下的行程收執聯所示閣下的機票所適用的條款及條件，其中包括本運

輸條款及我們的通知。它們共同構成閣下與我們之間合約的主要條款。 

 

「接駁航班」指在同一張、另一張或聯運機票上所提供的連續運輸的後續航班。 

 

「聯運機票」是指閣下在同一時間從同一航空公司或授權代理人處購買兩張獨立的機票

進行連續旅行，閣下和航空公司都認為這是一個單一的操作及合約。 

 

「公約」指可能適用於閣下航班的以下國際航空法條約中的一項或多項： 

 

• 1999 年 5 月 28 日在蒙特利爾簽署的《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

約》（《蒙特利爾公約》）； 

 

• 1929 年 10 月 12 日在華沙簽署的《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

（《華沙公約》）； 

 

• 1955 年 9 月 28 日在海牙修訂的《華沙公約》； 

 

• 於海牙及經蒙特利爾第 1、2 或 4 號附加議定書（1975 年）修訂的《華沙

公約》； 

 

• 《瓜達拉哈拉補充公約》（1961 年）；及 

 

• 任何其他適用的議定書或公約及其當地授權立法（如有）。 

 

「損害」指因在航空器上或在登機或下機的任何操作過程中的事故而造成乘客死亡、或

其他任何身體傷害而產生的損失。損害亦指在航空運輸途中因行李的毀壞、全部或部

分的受損或損失而產生的損失。此外，損害指因乘客或行李的航空運輸之延誤而導致

的損失。 

 

「日」指一個完整的歷日，但就通知而言，通知發出當日不計算在內。就機票有效期而

言，機票簽發日或航班開始日不計算在內。 

 

「不可抗力」指非我們或閣下能控制的非正常的及不可預見的情況，而即使已適當地小

心處理，仍不可避免其後果的發生。 

 

「行程收執聯」指閣下預訂的電子收據，其中包含乘客的姓名、航班信息和閣下的行程

通知。 

 

「乘客」指除機組成員以外，依據機票在航空器上被載運或將會被載運的任何人（另請

參閱「閣下」、「閣下的」和「閣下自己」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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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提款權單位」指由國際貨幣基金界定的特別提款權單位。它是依據多種通用貨幣

的價值而計算的一個國際會計單位。特別提款權單位的貨幣價值浮動並於每個銀行工

作日被重新計算。此等價值為大多數商業銀行所認知並會定期在有權威的金融刊物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網站(www.imf.org)上公佈。 

 

「中途停留地點」指在閣下整個旅程中的一個或多個機場的預定經停地點，閣下可以在

閣下機票上的約定經停地點下機、清關並進入該國。 

 

「連續承運人」指按一張機票履行運輸的多個承運人之一，或按一張機票及任何在與該

機票相關連情況下簽發的而就決定蒙特利爾公約是否適用於交通運輸的目的而言被視

作單一運輸的任何聯運機票履行運輸的多個承運人之一。 

 

「運輸價目表」指在需要時向適當主管當局備案，並經公佈的航空公司票價、收費及╱

或有關的運輸條款。 

 

「機票」指我們簽發給閣下的有關閣下乘坐我們航班的紙質或電子文件，其中包括本運

輸條款、合約條款和其他通知。 

 

 

第 2 條：適用範圍 

2.1 一般規定 

2.1.1 除了第 2.4 條和第 2.5 條的規定外，如本運輸條款與其他承運人的條款及條件

並無衝突及在我們就閣下乘坐的航班負有任何法律責任之任何情況下，本運

輸條款適用於所有我們運營的航班或閣下在我們這裡購買了機票的其他承運

人的航班。 

 

2.1.2 本運輸條款亦適用於免費旅行、員工旅行優惠票和折價運輸或根據我們可能

為乘客提供的任何飛行常客忠誠計劃（如亞洲萬里通）兌換的任何航班，我

們另有規定者除外。 

 

2.2 包機操作 

閣下及閣下為之預訂航班的其他乘客可能會被安排乘坐我們的包機（這意味

著閣下所乘坐的飛機是專門為非定期航班租用的）。如果是這樣，本運輸條

款將適用於閣下的機票，除非我們、我們的授權代理人或租用飛機的人士

（稱為包租人）在閣下啟程前告知閣下，我們的運輸條款不適用，而其他運

輸條款及條件可能適用於閣下的航班。 

 

2.3 代碼共享 

2.3.1 由於商業和運營方面的原因，部份服務是根據與其他航空公司的代碼共享安

排運營的。這意味著，儘管閣下是向我們預訂航班，但閣下機票上的一項或

多項服務可能會由另一承運人運營。 

 

http://www.im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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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閣下可以在預訂過程中以及在機場的出發屏幕上識別國泰航空和其他承運人

的航空公司代碼。如果閣下的機票包括一個或多個其他承運人的航班，則這

些承運人的運輸條款可能適用於閣下的旅程。請在啟程前向我們查詢。 

 

2.3.3 乘坐代碼共享服務的乘客將受限於該承運人的條款及條件。我們將在閣下預

訂航班時告知閣下有關代碼共享安排和承運人的身份。 

 

2.4 法律優先適用 

本運輸條款適用於我們提供的運輸，如本運輸條款與我們的運輸價目表或適

用的法律相牴觸，則以該等運輸價目表或法律為準。 

 

閣下乘坐我們及其他承運人的航班須遵守適用的航空法公約所規定的有關責

任的規則和限制，除非此運輸非航空法公約所定義的「國際運輸」，在此情

況下，將適用有權審理閣下案件的國家的法律。 

 

如果本運輸條款中的任何條文與適用的法律相牴觸，則該條文無效。但是，

本條款的其他條文仍然有效。 

 

2.5 本條款優先於我們的其他規定 

除本運輸條款內另有規定外，倘若本運輸條款與我們可能存有的（關於某些

特定事項）任何其他規定不一致，以本運輸條款為準。 

 

 

第 3 條：機票 

3.1 出票 

3.1.1 閣下與我們的合約包括閣下的機票，其中包含個人信息（姓名、聯繫方式等）

和閣下的航班、旅行等級、中途停留地點等細節、合約條款和通知、本運輸

條款、我們在預訂航班時同意的其他條款以及適用法律等。 

 

3.1.2 合約是我們與姓名顯示在機票上的乘客簽訂的，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如果其

他個人或組織為閣下購買機票，他們僅為代表閣下購買機票。我們與他們之

間並無任何合約。 

 

3.1.3 我們根據第 6條（訂位）以電子方式創建和簽發我們的機票，除非在緊急情況

下運營的航班（如救援航班）或法律要求的情況下需要紙質的機票。 

 

3.1.4 只有機票上顯示其姓名和攜帶有效身份證明的乘客方可乘坐我們的航班。因

此，閣下必須確保在預訂時所有乘客的姓名拼寫正確，並且預訂時的姓名與

所有旅行證件上的姓名保持一致。 

 

3.1.5 閣下不能將機票轉讓給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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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部份機票是打折出售的，可能部分或完全不能退款。閣下應該選擇最適合閣

下需要的票價。閣下也可能需要購買適當的保險，以應對閣下不得不取消機

票的情況。 

 

3.1.7 如果閣下擁有機票，但由於不可抗力事件而無法使用，那麼我們將向閣下發

放相當於不可退還票價金額的信用分，以便閣下用於未來的旅行，前提是閣

下必須及時通知我們，並證明這些事件確實使閣下無法旅行。我們或許會扣

除合理的管理費。 

 

3.1.8 機票在任何時候都是並一直是出票承運人的財產。閣下必須根據要求向我們

的工作人員或機場的代理人員出示閣下的行程收執聯（無論是實物還是電子

副本）。 

 

機票恢復 

3.1.9 如果閣下無法出示機票或行程收執聯的電子或紙質副本，我們將從預訂系統

中的預訂記錄中檢索出閣下的機票，並將其發送給閣下，前提是閣下能以有

效的身份證明文件證明該機票屬於閣下，並且機票尚未過期。 

 

3.2 有效期限 

3.2.1 除非閣下的機票或適用的運輸價目表載列或我們另有約定，否則閣下機票的

有效期通常為自旅行開始之日起計 12 個月，或者，倘若機票的任何部分尚未

使用，則為自首次簽發之日起計 12 個月。如果閣下不能確定，請向我們核實

閣下機票的有效期。 

 

3.2.2 然而，如果由於以下原因造成閣下不能於機票有效期內乘坐航班： 

 

- 我們取消了閣下的航班； 

 

- 我們推遲了閣下的航班以至於閣下不得不取消整個行程； 

 

- 我們的飛機不再飛往作為原行程中途停留地點的約定停留地點；或 

 

- 在其他情況下，我們無法為閣下提供在特定航班上已支付票價艙位的確

認座位， 

 

則閣下機票的有效期可能會被延長，以使閣下能在日後完成閣下的旅程。如

果閣下認為閣下有權延長機票的有效期，請聯繫我們。 

 

因健康狀況不佳而停止旅行 

3.2.3 (a) 如閣下在開啟旅程後，因病而不能於機票有效期內繼續旅行，我們可延

長閣下機票的有效期直至閣下適合旅行之日或該日之後我們發出的最早

一趟航班，由旅程恢復的地點啟程，並以我們所能提供的閣下已付費的

艙位服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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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b) 對此閣下須提供相關的證明，如有效的醫療證明。如閣下的機票包含一

個或多個中途停留地點，則該機票有效期的延長不得超過該證明書上所

示日期起三個月。在此情況下，我們會將陪同閣下旅行的其他直系家庭

成員的機票的有效期作相應的延長。 

 

乘客於旅途中去世 

3.2.4 如乘客於旅途中去世，陪同該乘客的人士的機票可通過免除任何限制及延長

其有效期的方式予以更改。倘若已展開旅程的乘客有直系家屬去世，該乘客

及陪同他或她的直系家屬的機票有效期亦可能會作同樣的更改。本 3.2.4 條所

述的任何該等修改將於收到有效的死亡證明書後辦理，並且該有效期的延長

不得超過該去世日期起計四十五（45）天。 

 

3.3 航班先後次序 

3.3.1 閣下所購買的機票價格是以整個行程為基礎計算的，並且只對機票上顯示的

確切旅行順序有效。如果不按機票上規定的順序乘坐航班，機票將不被認可

並將會失效。 

 

3.3.2 根據以下第 3.3.5 條的規定，如果閣下未提前通知我們而沒有出現在機票上所

示的任何航班上，我們可能會取消閣下的回程或後續的訂位。然而，如果閣

下確實提前通知我們，我們將不會取消閣下的後續航班預訂。 

 

3.3.3 請注意，雖然某些類別的變更不會導致票價的改變，但其他類別的變更，如

變更出發地（例如不飛第一段行程）或倒轉旅行方向，可能會導致票價的提

高，有關價格將由我們釐定且我們將在閣下要求後向閣下出示。許多票價只

對機票上顯示的日期和航班有效，可能完全無法更改，或者只有在支付額外

費用後才能更改。如最初出票時未指定預訂，則可能會在稍後根據我們的運

輸價目表和所要求航班的可用機位情況進行預訂。 

 

旅行前的變化 

3.3.4 (a) 如果閣下的機票上有多個航班和航段，並且閣下希望在飛行前改變機票

上的旅行順序或次序，且閣下機票的票價規則允許，請立即聯繫我們。

如要更改閣下的機票順序，閣下需要支付重新計算的票價差額（如果新

的票價更高的話）、任何稅費和適用的變更費用。 

 

3.3.4 (b) 如果閣下因不可抗力事件而需要改變航班的順序或次序，請盡快與我們

聯繫，我們將盡合理努力將閣下運送至下一個中途停留地點或最終目的

地，而無需重新計算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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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開始後的變化 

3.3.5 如果閣下在旅行開始後希望變更機票上的旅行順序或次序，且閣下機票的票

價規則允許，則閣下需要支付閣下已經支付的票價和適用於閣下修改後行程

的總價格之間的任何差額，以及任何適用的稅款和適用的變更費用。 

 

對於在意大利購買的機票 

3.3.6 如果閣下在去程或回程中因任何原因沒有乘坐其中一趟航班，閣下必須在以

下時間段內向我們提出申請，以保持閣下的機票在下一趟航班及╱或任何後

續航段的有效性： 

 

(a) 在閣下所錯過航班的預定起飛時間起計 24 小時內；或 

 

(b) 如果任何後續航班的起飛時間在閣下所錯過航班起飛時間之後的 24 小時

內，閣下必須在該後續航班起飛前至少兩小時通知我們。 

 

如果出現上述情況，於意大利境內請致電 800791720（或於意大利境外請致電

+39 0299953954）或通過電子郵件：customerservice_italy@cathaypacific.com 聯

繫我們修改並重新出票。在上述時間範圍之外，我們可能會向閣下收取相當於

閣下最初支付價格與我們重新簽發閣下機票當時閣下修改後行程票價之間的差

額（如果後者更高的話）。 

 

往返西班牙的機票 

3.3.7 如果閣下在去程或回程時因任何原因沒有乘坐其中一趟航班，那麼閣下的機

票將作為「乘客誤機」而被取消。如果閣下仍然希望繼續行程，閣下必須在

閣下隨後的航班起飛前至少 24 個小時前，或如該航班在少於 24 個小時內起

飛，則在起飛前至少兩個小時前與我們聯繫，以使閣下的機票重新生效。如

果閣下屬於下列任何一種或多種情況，我們將免除任何重新訂票、改簽或誤

機的費用和收費： 

 

(a) 我們的預訂系統顯示，閣下的機票是在西班牙籤發的；或 

 

(b) 在閣下出示有效的西班牙護照或西班牙居民身份證的情況下；或 

 

(c) 整張機票的出發地為西班牙；或 

 

(d) 整張機票的目的地為西班牙。 

 

如果需要改變航班行程，我們仍可能收取重新安排機票的票價差額。如果不

能重新安排時間，我們將重新安排乘客的行程（即使現時需要飛往不同的目

的地），也可能向閣下收取變更的票價差額。我們會將閣下的機票所對應的

已錯過的航班視為「已飛」，除非並直至作出任何航班變更為止。 

  



 

 9 
 

第 4 條：我們的名字和地址 

在我們的機票上，我們的名稱可能被縮寫為我們的航空公司代碼（對我們而

言是 CX）。我們的註冊地址為香港金鐘道 88 號太古廣場一期 33 樓。 

 

 

第 5 條：票價、稅款、費用和收費 

5.1 票價和其他收費 

票價只適用於從出發地機場到最終目的地機場的運輸，除非另有規定。除非

機票上另有規定，票價不包括機場之間及機場和市區航站樓之間的陸路（道

路、鐵路）和海上交通運輸服務。閣下的票價會根據閣下繳付機票票價之日

我們有效的運輸價目表進行計算，該票價適用於閣下的客票上所載明的特定

日期和航程。如閣下（獲准）更改閣下的行程或乘坐日期，這可能會改變應

繳付的票價。 

 

5.2 收費、附加費、費用和稅款 

5.2.1 所有適用的稅款、收費和其他費用，包括當地政府或當局、機場運營商就乘

客或我們及／或其他承運人向乘客提供的服務徵收的稅款、收費和其他費用，

都應由閣下在票價之外支付。當閣下購買機票時，我們會告知閣下不包括在

票價內的這些稅款、收費和其他費用。這些費用通常會在閣下的機票上單獨

顯示。 

 

5.2.2 如果有關機構在閣下旅行前對閣下徵收任何額外的稅款、收費和其他費用，

我們可能有義務在閣下登機前向閣下收取上述費用。如果任何稅款、收費和

其他費用被削減或取消，那麼我們將向閣下退還差額。 

 

5.3 貨幣 

票價、稅款、費用和收費須以機票簽發所在國家的貨幣繳付，除非我們或我

們的授權代理人允許或要求閣下使用另一種貨幣付款，則我們可酌情決定接

受以另一種貨幣付款。 

 

 

第 6 條：訂位 

6.1 訂位 

6.1.1 閣下必須向我們預訂座位，方可乘坐我們的航班旅行。閣下可以通過我們的

網站或授權代理人預訂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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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當閣下通過我們的網站或授權代理人進行訂位時，將被記錄在我們的預訂系

統中，並獲簽發一張機票。如果閣下或授權代理人試圖進行預訂，但由於任

何原因預訂失敗，並且沒有生成行程收執聯，那麼閣下在我們系統中就不會

存有有效的預訂。閣下的機票和行程收執聯將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閣下。一

張有效的機票將顯示一個機票編號，並確認閣下在我們系統中的預訂狀態。

由其他任何人簽發的只顯示閣下行程而沒有機票編號的文件均屬無效。在確

定閣下的旅行計劃之前，請仔細檢查所有的細節（特別是確保機票上的乘客

姓名與身份證和旅行文件上的姓名完全一致）。如果有任何不正確的地方，

閣下應立即聯繫我們。 

 

6.1.3 某些票價有條款限制或排除閣下更改或取消訂位的權利。請於登機前查閱適

用於閣下票價的條款。 

 

6.2 出票時限 

閣下必須在指定的出票時限（由閣下預訂後的數小時至七(7)天不等）內支付

閣下的機票。如閣下欲了解閣下預訂的具體售票時間，請聯繫我們。如閣下

未在我們或我們的授權代理人告知的指定出票時限之前支付機票費用，我們

可能會取消閣下的預訂。  

 

6.3 個人資料 

閣下需授權我們將閣下的個人信息用於以下目的： 

 

(a) 為向閣下提供我們的產品和服務，並管理閣下的旅行安排； 

 

(b) 為閣下量身定制和個性化我們的產品和服務； 

 

(c) 提供客戶支持（我們也可能為培訓目的以及為預防和發現欺詐行為而記

錄閣下與我們的通話內容）； 

 

(d) 用於營銷目的； 

 

(e) 操作並促進閣下參與我們的忠誠度計劃和其他合作夥伴的忠誠度計劃； 

 

(f) 用於社會交往； 

 

(g) 用於改善我們的產品和服務； 

 

(h) 用於安全、安保和應急響應活動； 

 

(i) 為遵守我們的法律義務以及達到特定的法律和行政目的；及 

 

(j) 國泰航空客戶私隱政策指明的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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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還需授權我們通過網絡將這些信息傳輸至我們的辦公室、我們的授權代

理人、政府機構和監管機構、其他運營商或任何其他服務的提供者，但僅用

於上述目的。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HK/legal-and-privacy/customer-privacy-

policy.html 載有有關我們收集閣下的個人數據的更詳細的信息以及我們如何保

護這些數據、我們如何及為何處理這些數據，我們向誰披露這些數據以及閣

下的數據保護權利是什麼等。本客戶私隱政策不是一份合約，不會產生任何

法律權利或義務。如果閣下想要一份我們私隱政策的打印副本，請與我們聯

繫。 

 

6.4 座位 

我們將努力為閣下安排閣下所選擇的座位，但我們不能就此作出保證，我們

亦不會為此支付任何賠償，前提是我們能夠提供另一個同一機艙的座位。無

論是在旅行前、辦理登記手續時或是在飛機上，我們都保留因為操作（例如，

需要運送行動不便的乘客、座位或機上娛樂設備損壞或有缺陷等）或安全方

面的原因而變更閣下所選座位的權利。出於安全原因，部份座位是有限制的，

並不適合所有乘客。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IN/manage-booking/travel-extras/reserve-

your-seat/regular-seat.html 載有有關在旅行前預訂座位的更多詳細資料。 

 

6.5 乘客需要特殊幫助 

6.5.1 如果閣下有任何特殊旅行需求或需要特殊幫助，請在預訂機票時或之後盡快

提出此類要求，以便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做出適當的安排。這樣我們才可以在

閣下旅行前將閣下的要求通知我們的團隊。 

 

6.5.2 即使閣下沒有提前通知我們，我們還是會盡力在閣下旅行的當天滿足閣下的

特殊援助要求。 

 

6.5.3 我們不會因提供此類服務而向閣下收費。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US/prepare-trip/help-for-

passengers/disability-and-mobility-assistance.html 

6.5.4 出於安全考慮，如果閣下需要繫上和解開安全帶、理解安全簡報、自行如廁、

穿上救生衣或戴上氧氣面罩、或離開座位去到緊急出口方面的幫助，則閣下

旅途中可能需要有人陪同以幫助閣下（除適用法律另行禁止外）。 

 

6.5.5 如果閣下需要使用擔架旅行，請提前與我們聯繫以作出相應安排。我們將盡

力滿足閣下的要求，但不能保證閣下在我們的任何航班上都能使用擔架。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HK/legal-and-privacy/customer-privacy-policy.html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HK/legal-and-privacy/customer-privacy-policy.html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IN/manage-booking/travel-extras/reserve-your-seat/regular-seat.html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IN/manage-booking/travel-extras/reserve-your-seat/regular-seat.html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US/prepare-trip/help-for-passengers/disability-and-mobility-assistance.html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US/prepare-trip/help-for-passengers/disability-and-mobility-assista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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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我們會在飛機上攜帶氧氣，但只用於緊急情況。閣下不可將自己的氧氣帶上

飛機。 如果閣下需要氧氣，閣下必須在旅行前至少提前 72 小時通知我們。 否

則，我們無法保證閣下的航班可以使用氧氣。儘管如此，我們仍會嘗試滿足

閣下的要求，並會相應地為閣下提供建議。 

 

6.6 懷孕的乘客 

如果閣下希望在懷孕期間旅行，則我們會根據閣下的懷孕期限和閣下預期生

產的胎兒數量，適用以下條件： 

 

(a) 除非閣下告訴我們閣下的懷孕是複雜或高風險的，否則在懷孕第 28 周之

前乘坐我們的航班旅行時，不需要醫療證明； 

 

(b) 如果在懷孕第 28 周後乘坐我們的航班旅行，閣下需要攜帶醫生或助產士

的證明或函件； 

 

(c) 只要閣下的懷孕沒有併發症，預產單胎的乘客可以在懷孕 36 周前出行，

預產多胎的乘客可以在懷孕 32 周前出行；及 

 

(d) 如果閣下有懷孕併發症，則需要提供醫療許可。 

 

醫療證明必須按要求提供予國泰航空。 

 

一些國家對非本國懷孕人士入境有限制。建議閣下向當地領事館咨詢，確認

該國的具體要求。 

 

懷孕的乘客不能坐在緊急出口旁邊的座位上。 

 

6.7 嬰兒 

我們歡迎嬰兒乘坐我們的航班，但須遵守以下規定： 

 

(a) 閣下可以攜同七（7）天以上的嬰兒旅行。 

 

(b) 我們要求父母或監護人（18 歲或以上）任何時候均與嬰兒同艙旅行，每

名父母或監護人最多可以攜同兩名嬰兒。 

 

(c) 閣下必須預訂嬰兒票，但該票不會為閣下提供額外的座位。如果嬰兒在

旅行時年滿兩歲，那麼閣下將被要求購買兒童票。 

 

(d) 只要符合我們的規格，閣下可以攜帶個人的汽車安全座椅。由於安全要

求，一些飛機可能無法容納閣下的汽車安全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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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如果閣下不欲為嬰兒或兒童購買額外座位，只要閣下在飛機上使用適當

的安全裝置，他們即可與閣下同行。請在向我們預訂時告知我們閣下是

否需要兒童約束裝置或搖籃。搖籃和其他機上兒童約束裝置將在飛行期

間將嬰兒或兒童固定在閣下身上。由於我們航班上的搖籃數量有限，我

們不能保證可予以提供。  

 

6.8 無人陪同的未成年人 

我們的無人陪同未成年人服務允許 6 至 18 歲的年輕乘客在沒有父母或監護人

陪同的情況下乘坐我們的航班，具體規定如下： 

 

(a) 我們不能運載 6 歲以下無人陪伴的兒童。 

 

(b) 6歲至 12歲的未成年人必須由 18歲以上的適當陪同人員陪同。無人陪同

的未成年人的機票將按成人的全額票價收取，同時亦適用相關的服務費。 

 

(c) 12歲至 18歲的無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可（但並無義務）預訂我們的無人陪

同的未成年人服務，但如果他們的父母或監護人願意，亦可預訂。 

 

(d) 父母或監護人將於預訂服務時被要求提供在每次旅程中指定接送無人陪

同未成年人的人員的全名、聯繫信息和其他相關細節。他們必須在旅程

開始前填寫所規定的相關無人陪同未成年人文件並簽署賠償聲明。 

 

(e) 無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可以在登機櫃檯開放的任何時候被接受登機，但我

們只在預定起飛時間前 90 分鐘對無人陪同的未成年人承擔責任。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監護人必須留在機場，並保持聯繫暢通，直至飛機起飛。 

 

(f) 如果閣下的預訂涉及超過 5 小時的轉機，或接駁航班不從同一機場起飛，

閣下將無法使用這項服務。 

 

(g) 如果旅程涉及多個承運人的運輸服務，那麼我們就不能運送無人陪同的

未成年人。 

 

(h) 無人陪同的未成年人不能坐在緊急出口旁邊的座位上。 

 

由於營運的原因，我們可能會不時暫停航班的無人陪同的未成年人服務。 

 

6.9 機上的服務 

雖然我們會一直努力在機上為閣下提供閣下所選擇的機上服務（娛樂、特殊

膳食等）（如有），但由於操作上的原因，我們不能保證在我們的航班上總

是能提供這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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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辦理登機手續和登機 

7.1.1 不同機場和特定航班的登機手續可能有所不同。請檢查閣下航班的計劃起飛

時間，並在到達機場時有足夠的時間辦理閣下和托運行李的登機手續，完成

任何政府相關手續，通過機場安檢並到達閣下的出發登機口。 

 

7.1.2 閣下有責任嚴格遵守這些手續和程序。辦理登機手續時，閣下必須於我們指

定時間前到達登機口。 

 

7.1.3 請確保閣下在規定的時間內到達登機口。如果閣下遲到或沒有按照第 14.2 條

的要求提供證件，我們將不會接受閣下飛行，並且不退還閣下的機票，也不

承擔與閣下不能乘坐該航班有關的任何其他費用或開支。 

 

 

第 8 條：運輸的拒絕和限制 

8.1 拒絕運輸的權利 

如果我們之前已經書面通知閣下我們將不再允許閣下乘坐我們的任何航班，

那麼我們可以酌情拒絕運送閣下或閣下的行李，即使閣下持有有效的機票及

╱或登機證。閣下的機票將按照第 11.3 條的規定獲得退款。 

 

即使閣下持有有效的機票或登機證，如果發生或我們有理由相信可能會發生

以下情況，我們也可能拒絕運送閣下或閣下的行李，並收回閣下的機票或登

機證： 

 

8.1.1 閣下或閣下的行李可能會使飛機的安全或飛機上或機場內任何人士的健康或

安全處於危險之中或受到威脅； 

 

8.1.2 閣下的精神或身體狀態，包括閣下因酒精或藥物的損害而對閣下自己、對其

他乘客、對機組成員、對其財產造成安全或健康方面的危害或風險，或可能

影響其他乘客或機組成員的舒適度； 

 

8.1.3 閣下要求我們提供我們能夠合理提供給特殊需求人士的服務範圍之外的特定

援助； 

 

8.1.4 閣下在預訂機票時、在機場辦理登機手續時或在飛機上觸犯了刑律； 

 

8.1.5 閣下拒絕接受對閣下本人或閣下行李的安全檢查，或者在接受了這種檢查後，

閣下未能在辦理登機手續時或在登機口對安全問題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或

者閣下篡改或移除了閣下行李上的任何安全封條或貼紙； 

 

8.1.6 閣下沒有遵守我們關於安全的指示，無論是在飛機上還是在機場。這包括按

照我們的指示，在整個旅途中全程佩戴口罩，如果閣下有醫療豁免權，則需

要攜帶並向我們出示具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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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我們合理地認為閣下並不持有有效的機票和旅行證件，閣下試圖進入一個閣

下可能正在過境的國家，或者我們有理由懷疑閣下沒有有效的旅行證件，或

者在飛行過程中銷毀了閣下的旅行證件，或者在機組人員要求時拒絕出示閣

下的旅行證件； 

 

8.1.8 閣下出示了一張我們有理由懷疑是非法獲得、從我們或我們的授權代理人以

外的實體購買、以欺詐性的手段簽發或偽造的機票，機票（或該機票的相關

航段已被取消）或者閣下不能證明閣下即是姓名顯示在機票上的人士； 

 

8.1.9 閣下沒有按照閣下的機票上規定的航班順序旅行（見第 3.3 條）； 

 

8.1.10 閣下對我們的工作人員、地勤人員或任何乘客造成了傷害，或對他們使用了

威脅、辱罵、侮辱、歧視、猥褻或不雅的語言或行為。 

 

8.1.11 閣下發出了炸彈威脅或其他安全威脅； 

 

8.1.12 閣下患有我們合理認為不符合我們的醫療許可政策的醫療疾病或狀況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US/prepare-trip/help-for-

passengers/medical-assistance/medical-devices.html)或者閣下在其他方面無法使

我們確信閣下適合飛行； 

 

8.1.13 我們合理地認為，閣下沒有遵守政府的健康和旅行建議和限制； 

 

8.1.14 我們合理地認為，為了遵守任何適用的政府法律、法規或航空或其他監管機

構的命令或要求，拒絕運送閣下的決定是必要的； 

 

8.1.15 閣下拒絕向我們提供關於閣下的信息或提供了不準確或不正確的信息，包括

政府或其他監管機構要求的信息； 

 

8.1.16 閣下沒有全額支付適用的票價、稅款、費用或收費；或 

 

8.1.17 閣下是我們或任何其他承運人的禁止通知的對象。 

 

8.2 拒絕運送或驅逐乘客的後果 

8.2.1 如果我們因第 8.1 條所述的任何原因而拒絕運送閣下，那麼我們可以取消閣下

的機票，以及閣下的行程收執聯上的任何後續航班，並且我們沒有義務向閣

下退款。 

 

8.2.2 我們也可能向閣下發出禁止通知。根據禁止通知，閣下將被禁止乘坐我們運

營的所有航班。禁止通知包括禁止生效的日期和禁止執行的期限。禁止通知

將禁止閣下購買機票或要求或允許任何人代表閣下購買機票。如果閣下在禁

止通知生效期間試圖旅行，我們將拒絕運送閣下。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US/prepare-trip/help-for-passengers/medical-assistance/medical-devices.html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US/prepare-trip/help-for-passengers/medical-assistance/medical-devi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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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超額預訂 

8.3.1 航空公司超額預訂航班是常見的行業慣例，我們的航班可能不時地超額預訂。

如果閣下的航班被超額預訂，或者飛機的重量或座位數將會超限，我們將在

機場通知乘客（無論是在登機櫃檯還是在登機口），尋找願意乘坐較晚一班

航班或取消行程的志願者。如果沒有足夠的志願者，我們可能需要違背一位

或多位乘客的意願，拒絕運送他們，包括閣下。 

 

8.3.2 如果志願者人數不足，我們將優先安排老年乘客、有嬰兒和小孩的家庭以及

有特殊需求或要求乘客的運輸。然後，我們將根據機票的具體票價類型來決

定。 

 

8.3.3 如果閣下因我們的航班超額預訂而被拒絕登機，而閣下持有的是有效的機票，

閣下已經按時辦理了登機手續並遵守了本運輸條款中規定的所有適用的旅行

要求，那麼我們將為閣下提供一個我們的下一趟合適航班上的座位，或者全

額退還閣下的機票或其任何未使用部分的錢款。 

 

8.3.4 我們也可能會根據適用法律提供金錢獎勵。 

 

8.3.5 在超額預訂的情況下，我們還將提供任何可能適用的法律所要求的任何協助

和照顧。 

 

8.4 服務犬 

我們在部分情況下可能會允許導盲犬、助聽犬及服務犬與主人一起在機艙內

免費飛行，前提是它們已根據適用法律獲得國際輔助犬組織或歐洲輔助犬組

織的認證。 

 

欲了解更多信息，請查閱已獲納入本運輸條款的以下條款：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US/prepare-trip/help-for-

passengers/disability-and-mobility-assistance/assistance-dogs.html 

 

 

第 9 條：行李 

9.1 免費行李限額 

閣下可根據購買機票的類型免費攜帶一些行李，通過客艙或將行李放入貨倉

進行運輸。閣下的免費行李限額將取決於閣下機票的條款及條件，同時受有

關行李物品的數量、尺碼及重量的部分限制所限。 

 

有關閣下免費行李限額的更多詳細資料，請查閱我們的專門行李頁面：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MY/baggage.html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US/prepare-trip/help-for-passengers/disability-and-mobility-assistance/assistance-dogs.html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US/prepare-trip/help-for-passengers/disability-and-mobility-assistance/assistance-dogs.html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HK/bagg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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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超額行李 

閣下必須為超出閣下機票免費行李限額的所攜帶的行李繳付費用。閣下可以

以折扣價提前購買超額行李限額。如果在機場購買，將收取更高的費用。有

關我們對超額行李的收費，可在機場向我們的授權代理人索取或查閱我們的

網站：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US/baggage/extra-baggage-charges/travel-

on-after-01082019.html 

 

9.3 不得接受為行李之物品 

9.3.1 我們將不會運輸，且閣下不得將以下禁止物品放入閣下行李或試圖以其他方

式放入手提行李或托運行李： 

 

(a) 並非閣下私人財產的物品、閣下並未自行包裝整理的物品及他人請求閣

下代其運輸的任何物品； 

 

(b) 任何適用法律嚴禁任何航機運輸的物品，包括海關和檢疫要求排除的物

品； 

 

(c) 閣下機票或我們網站列作危險貨物的物品； 

 

(d) 任何可能會危及航空器或航空器上的個人或財物安全或可能成為具有危

險之物品。更多信息可查詢國際民航組織危險品航空安全運輸技術細則

及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危險物品運輸規則； 

 

(e) 並非狩獵及運動用途的槍械及彈藥。狩獵及運動用途的槍械及彈藥可被

接受為托運行李（前提是閣下從任何出發、到達或過境機場獲得所有相

關監管批准）。槍械必須卸下子彈且進行合適包裝； 

 

(f) 任何其他類型的武器，包括但不限於刀、刀片、或鋒利物品、古董槍械、

劍、刀和類似物品可在我們酌情決定下被接受為托運行李，但不允許放

置於航機客艙； 

 

(g) 我們合理認定由於危險或不安全而不適於運輸的物品； 

 

(h) 任何帶有刺激性或強烈氣味的食品或消費品，如榴蓮或生海鮮；或 

 

(i) 活體動物，被另行接受為貨物或被認為是航機客艙服務犬的動物除外。 

 

9.3.2 若我們發現閣下攜帶禁止物品，我們可能採取我們認為在此情況下適當且合

理的任何方式，包括處置物品及╱或通知主管當局。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US/baggage/extra-baggage-charges/travel-on-after-01082019.html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US/baggage/extra-baggage-charges/travel-on-after-01082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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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閣下不得把易碎或易腐壞物品、藝術品、照相機、金錢、珠寶手飾、貴重金

屬、銀器、計算機、潛水計算機、個人電子裝置、鋰電池（作為輪椅一部分

除外）、可轉讓票據、證券或其他貴重物品、商業文件、護照或其他證件放

置在托運行李中。 

 

9.3.4 除非我們有過失，否則，如果任何禁止物品作為手提行李或托運行李攜帶登

機，即使屬禁止物品，但我們也不對其造成的任何損失或損壞承擔法律責任。 

 

9.3.5 假如閣下的行李內包括第 9.3.1 條中所述的物品，在適用法律許可範圍內，我

們將不會對此等物品之任何遺失或損壞承擔任何責任。 

 

9.4 拒絕行李運輸權 

9.4.1 我們將不會承擔任何法律責任且可能拒絕運輸任何行李（即使已根據第 9.5 條

行使搜查權後），如我們合理認為： 

 

(a) 行李並未妥當及穩固地裝入適當的提箱內； 

 

(b) 其尺碼、形狀、重量、內載物、性質、或因安全或操作理由、或影響其

他乘客之舒適的原因而不適合運送；或 

 

(c) 不屬於閣下但與閣下的行李共同托運的物品。 

 

有關我們不接受的包裝及容器的資料可在我們網站查閱或向我們的授權代理

人索取。 

 

9.4.2 儘管閣下可能已根據第 9.2 條支付適當費用，我們無法保證我們將在我們的一

班航班運輸超出閣下免費限額的行李。我們也可能由於空間限制或操作原因，

需要在隨後航班運輸閣下免費限額內的行李。 

 

9.4.3 我們不會拒絕在我們的航班上攜帶輪椅或任何其他移動設備，除非此類運輸 a) 

對航班、我們的機組人員和地勤人員或任何其他乘客的安全構成風險，或 b) 

含有我們無法在航機上安全運送的其他危險或有害物質。 

 

9.4.4 如果我們已與其他承運人作出特定安排，我們將會在閣下與其他承運人的接

駁航班上托運閣下的行李。如果我們並無有關安排，且若閣下計劃進行以下

事項，則請預留充足時間： 

 

(a) 乘搭另一承運人的航班抵達機場，並換乘我們其中一班航班；或 

 

(b) 乘搭我們其中一班航班抵達機場，並準備換乘另一承運人的航班。 

 

如我們與相關承運人並無有關安排或我們因營運原因無法托運閣下行李，則

閣下將承擔提領閣下的行李，進行清關或檢疫程序並托運行李及把閣下的行

李重新標籤上下一航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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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閣下的旅程或行李的任何損失、損害或延誤無須承擔

任何責任。 

 

9.5 搜查權及安保檢查 

9.5.1 基於安全及安保理由，我們可能要求閣下同意搜查或檢查閣下的行李（不論

閣下在場與否）、衣物及身體。若閣下不願意遵從該請求，我們可拒絕運送

閣下及閣下的行李。除非損害因我們的過失造成，否則我們將不對因搜查、

掃瞄或 X 光對閣下或閣下行李造成的任何損害承擔責任。 

 

9.5.2 如有需要，閣下應參加海關或其他政府官員對閣下行李的任何檢查。 我們概

不承擔閣下在該檢查過程中或因閣下未能遵守此要求而遭受的任何損失或損

害的責任。 

 

9.6 托運行李 

9.6.1 閣下一經托運閣下的托運行李，我們會保管及為閣下的每件托運行李出具行

李識別簽。 

 

9.6.2 請確保閣下能夠通過所貼姓名標籤或其他可識別或顯著特徵識別閣下的托運

行李。 

 

9.6.3 托運行李將會盡可能被運載於閣下同一航班上，除非因安全、安保或操作理

由我們決定由另一航班運送。除非適用法律需要閣下在機場領取托運行李，

例如清關，否則將會由我們把由後續航班運送之托運行李交付予閣下。 

 

9.6.4 任何單件托運行李的最高重量為 32公斤（即 70磅）。請勿攜帶任何單件物品

重量超過 32 公斤的行李抵達機場乘坐閣下的航班。 

 

9.6.5 過重的行李可能需要閣下在辦理登機手續時重新包裝整理或將其分拆成較輕

的行李。未能被重新包裝整理的物品將不被接納運送。在任何一種情況下，

我們對因閣下未能符合重量限額，或我們拒絕並需要重新包裝整理、分拆或

拒絕運送的超重物品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損害或延誤無須承擔責任。 

 

9.7 超額價值申報與費用 

9.7.1 對於我們保管的托運行李（包括輪椅或其他移動設備）的損壞或丟失，我們

向閣下承擔的法律責任受公約限制。但是，在閣下繳付額外費用後，閣下可

申報閣下的托運行李價值高於適用限額並在我們損壞或丟失的情況下要求賠

償較高金額。 

 

9.7.2 如果閣下機票的一部分包括與不提供此服務的另一承運人的旅行，則此選項

將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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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手提行李 

9.8.1 閣下手提行李的尺碼及重量取決於閣下機票的條款及條件以及旅行的類型。

一般而言，閣下手提行李應適合安放於閣下前面座位底下的位置或客艙內的

一個行李貯存間或密封儲物櫃。閣下（或閣下的旅伴）必須能夠在毋須協助

的情況下安全提起及攜帶閣下的手提行李。倘若閣下攜帶任何超出免費行李

限額的手提行李，則我們將必須以航機貨倉運送。閣下可能要為此項服務單

獨付費。 

 

9.8.2 不適合航機貨倉運輸的超大貨物（如大型樂器），可在閣下提前通知我們並

經我們事先同意後，作為手提行李運送。閣下亦可能需要為該手提行李購買

額外的座位票。 

 

9.9 行李提領與交付 

9.9.1 按照第 9.6.3 條的規定，閣下須在目的地或中途停留地點於可領取托運行李時

盡早提領。若閣下未能在合理時間內將其提領，我們可向閣下徵收儲存費用。

若閣下在可領取托運行李的時候起計三（3）個月內未將其提領，我們可把它

自行處置而無須對閣下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9.9.2 我們僅向持有行李識別簽者交付託運行李。 

 

9.9.3 倘閣下未能出示相關行李的行李識別簽，則我們將在閣下能夠在讓我們合理

滿意的情況下，證明閣下為合法所有者後交付行李。閣下將賠償我們處理因

向閣下交付行李而引起的其他人向我們提出的任何索賠的費用。 

 

9.9.4 一旦行李的合法擁有人已接受行李而沒有提出投訴，則被該行李將被視為在

良好狀況下送達。在任何情況下，提出任何投訴的時限載於下文第 17.1 條。 

 

9.10 動物 

倘若我們同意運送閣下的動物，它們必須滿足以下運送條件： 

 

9.10.1 閣下必須確保動物如狗、貓、家居飼養的鳥類及其他寵物應適當地裝入木箱

內或運送於籠箱內，並符合適用法律相關要求，並備妥有效的健康及預防疫

苗注射證明、入境許可證及過境或入境國家所規定的其他文件，否則該等動

物將不會被運送。 

 

9.10.2 倘接受運送，閣下的動物將作為超額行李運送且須支付額外費用。除我們根

據第 8.4 條接受外，閣下的動物必須放置於航機貨倉運輸。在部分司法權區，

動物須作為貨物運輸。 

 

9.10.3 當運輸不受公約約束時，我們對同意運送的動物之受傷、遺失、患病或死亡

一概不負責，除非該後果是因我們的過失所造成。 

 



 

 21 
 

9.10.4 若動物的旅行文件不當，我們將不對閣下或任何其他人士承擔法律責任。閣

下將對我們因運送動物而遭受或產生的任何罰款、費用、損失或法律責任進

行補償。 

 

 

第 10 條：航班預定時間表及取消航班 

10.1 預定時間表 

10.1.1 閣下機票和我們網站上顯示的航班時間可在閣下機票出票日期後及閣下實際

登機日期前進行更改。我們並不會為此向閣下作保證，其亦並不會構成我們

與閣下之運輸合約的組成部份。 

 

10.1.2 航班計劃時間將於在線預定過程中顯示或由我們的授權代理人提供，並將在

閣下已預定後顯示在閣下機票及行程收執聯上。但我們仍有可能需要在簽發

閣下機票後更改閣下已預定的航班時間。我們或我們的授權代理人將盡力通

知閣下任何有關變更。 

 

10.1.3 如果，在閣下購買機票後，我們對航班時間作出閣下不能接受的重大修改，

而我們又未能為閣下安排閣下可接受的替代航班，閣下有權根據第 11 條辦理

退款。 

 

10.2 取消、改變航線、延誤等 

10.2.1 我們將始終盡力避免旅途中閣下及行李運送之延誤。為避免航班取消，我們

有時需要安排不同航機或另一承運人代我們執行航班。 

 

10.2.2 除公約或其他法律（如適用）另有規定外，若我們取消航班，對預定時間作

出重大變動，不再飛往閣下的中途停留地點或最終目的地，或導致閣下錯過

已確認機位的接駁航班，我們將採取如下措施（閣下可任擇其一）： 

 

(a) 以我們下一個有可用機位的可用航班運送閣下並免收額外費用。於必要

時，同時延長閣下機票的有效期限；或 

 

(b) 通過改變行程，以我們的一個航班運送閣下並免收取額外費用。假如改

變行程之票價和費用低於閣下已付之款項，我們將退還差額；或 

 

(c) 根據第 11.2 條辦理閣下機票退款。 

 

10.2.3 當第 10.2.2 條所列之一項或多項情況發生，除公約或任何適用法律另有規定

外，第 10.2.2.(a)條至第 10.2.2(c) 條所述的選擇是可提供予閣下的唯一及排他

的補救措施，我們對中斷閣下的旅程不再承擔其他任何法律責任。 

 

10.2.4 若因不可抗力事件（如惡劣天氣、航空交通管制延誤等）導致延誤或中斷閣

下旅程，我們將根據任何適用航空乘客權利法律向閣下提供所需關懷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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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 假如我們未能提供已確認的機位，我們將根據適用的法律賠償被拒登機或被

迫接受降艙的乘客。 

 

 

第 11 條：退款 

11.1.1 若閣下機票可予退款或閣下根據本運輸條款有機票退款的其他權利，屆時我

們或我們的授權代理人將按以下方式辦理退款： 

 

11.1.2 除我們另有協定外，我們有權把退款退還給機票內註明的人，或在收到符合

我們要求的付款證明時退還給實際繳付機票票價之人。 

 

11.1.3 在任何情況下，向任何可以出示機票或行程收執聯並堅持他/她是按第 11.1.1 

條應得退款的人辦理退款，即被視為適當的退款，並應解除我們一切法律責

任及閣下或其他人提出退款的申索。 

 

11.2 非自願退款 

11.2.1 若我們因上文第 10.2.2條所載的其中一項原因中斷閣下與我們的旅程，退款金

額將為： 

 

(a) 相等於閣下未使用機票的已付票價; 或 

 

(b) 相等於根據閣下機票一個或多個未使用航段（航班）價值計算的金額。 

 

11.2.2 乘客在此等情況下接受其所購買機票之退款將免除我們任何其他法律責任。 

 

11.2.3 在我們飛往和起飛的少數司法管轄權區，有特定的規則和規定，賦予乘客權

利可在若干情況下因取消、延誤和拒絕登機而獲得更高的退款和賠償。 

 

有關我們往返美國、加拿大、英國、歐盟、印度和以色列目的地的航班的更

多信息，請查閱：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US/prepare-trip/passenger-rights-and-

regulations.html#TheUnitedStates 
 

11.3 自願退款 

有些按折扣票價售出的機票可能會部分退款或完全不能退款。 假如閣下有權

因第 11.2 條內註明的原因以外的情況得到退款，退款金額如下： 

 

(a) 相等於已付未使用機票票價減去任何合理的服務費用或取消費用後之餘

額；或 

 

(b) 相等於根據閣下機票一個或多個未使用航段（航班）價值，減去任何合

理服務費或手續費計算的金額。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US/prepare-trip/passenger-rights-and-regulations.html#TheUnitedStates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US/prepare-trip/passenger-rights-and-regulations.html#TheUnited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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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向我們的代理人退款 

若閣下通過我們的授權代理人購買機票，閣下必須首先直接向其尋求退款。 

 

11.5 拒絕退款權 

11.5.1 如退款申請是在機票有效期屆滿後提出，我們可拒絕退款。 

 

11.5.2 對已出示給我們或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作為離境意向證明之機票，我們可拒絕

退款，但閣下能提供符合我們要求的證據以證明閣下已獲准停留在該國或將

搭乘其他承運人之航班或其他交通工具離開該國除外。 

 

11.5.3 如屬本條款第 8.2 條涵蓋的情況（驅逐乘客），我們可拒絕退款。 

 

11.6 貨幣 

我們保留以原購票時之相同方式及相同貨幣作出退款之權利。 

 

11.7 可辦理退款者 

自願退費只能由原本簽發機票的承運人（在我們的情況下，以 160開始的機票

號碼）或其代理人（如獲此授權）辦理。 

 

 

第 12 條：機上行為 

12.1 若我們合理認為有必要，我們可能對閣下採取禁制措施或在任何航程的任何

地點要求閣下離機，例如，若： 

 

(a) 我們合理認為閣下的行為危害航機或機上任何人士或財產安全； 

 

(b) 閣下吸煙、飲酒或吸毒； 

 

(c) 閣下妨礙或不遵守任何機組人員的任何指示； 

 

(d) 我們合理認為，閣下的行為屬不檢點、不可預測、不安全、帶有歧視性

或攻擊性或其他乘客可能合理反對的行為； 

 

(e) 妨礙機組人員履行其於航機上的職責；或 

 

(f) 擾亂或干擾航機或其設備。 

 

除受到禁制或被要求離機外，閣下可能會被拒絕乘坐閣下機票上或日後我們

的任何其他航班（見禁止通知）且不會獲得退款。閣下亦可能因在航機上觸

犯刑律而被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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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除非由我們向閣下提供，否則閣下不能在我們的飛機上飲酒(無論是從我們或

其他人處免稅購買,  或以其他方法取得)。我們有權在任何時間以任何原因拒

絕向閣下提供或收回已向閣下提供的含酒精飲料。 

 

12.3 閣下對擾亂行為承擔的法律責任 

若閣下作出上述第 12.1 條描述之行為，閣下必須補償我們所有申索或損失，

包括但並不限於，為讓閣下著陸離機而改變航線所產生的一切費用及由於閣

下的不當行為而造成我們、我們的代理人、僱員、獨立承包商、乘客及任何

第三者遭受或產生的有關死亡、受傷、他人或財物的遺失損害或延誤的一切

損失。 

 

12.4 在機上使用電子裝置 

12.4.1 我們可能要求閣下不要操作可能干擾航班的任何電子設備，包括移動電話及

其他支持蜂窩網絡的設備、筆記本電腦、錄音機、收音機、激光唱機、電子

遊戲、激光產品或傳輸裝置、遙控或無線電控制玩具。助聽器及心律調整器

則是容許的。 

 

12.4.2 若閣下拒絕遵守我們的要求，我們有權留置該電子裝置直至閣下航班結束。 
 

 

第 13 條：額外服務之安排 

若我們為閣下安排任何第三方提供航班相關服務以外的服務，如道路、鐵路

或海上運輸、汽車租賃或酒店住宿或發出該等服務的票證或預定文件，在此

過程中，我們僅作為閣下代理人行事，不對閣下或他人履行或獲得該等服務

承擔其他法律責任。在此情況下，該等第三方服務提供商的條款及條件將適

用。 
 

 

第 14 條：行政手續 

14.1 一般規定 

14.1.1 閣下有責任檢查任何閣下將前往國家的有關入境要求，包括有關入境乘客的

任何隔離限制或其他公共衛生義務。閣下必須向我們出示所有所需要的護照、

簽證、健康證明書及其他閣下旅程所必需的旅遊證件。 

 

14.1.2 閣下必須遵守出發地、過境地及目的地的所有法律、法規、命令、要求及旅

遊規定。 

 

14.1.3 在以下情況下，我們將無須對閣下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a) 如閣下沒有所必需的護照、簽證、健康證明書及其他旅遊證件； 

 

(b) 閣下的護照、簽證、健康證明書或其他旅遊證件無效或過期；或 

 

(c) 閣下沒有遵守所有有關的法律、法規、命令、要求、規定、規則或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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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旅遊證件 

在出發前，閣下必須向我們或我們的授權代理人出示閣下前往國家規定的全

部所需出入境文件，包括出發點、過境點及目的地。此包括任何健康證明、

疫苗接種記錄、疫情檢測結果（如 PCR 陰性測試）及隔離要求。我們可能保

留閣下護照或等同的旅遊證件副本，並將其交由飛機的機組人員安全保管，

直至旅程完畢為止。若我們合理認為閣下不遵守此等規定或閣下的旅遊證件

不符合要求，我們將對此保留拒絕運送之權利。 

 

14.3 拒絕入境、罰款、拘留費用等 

14.3.1 若閣下被任何國家拒絕入境或未能遵守有關國家（包括閣下機票的有關中轉

國家）的法律、法規、法令、要求或其他旅行規定或出示規定文件，閣下必

須負責： 

 

(a) 支付有關政府向我們徵收的任何罰款、懲罰或費用； 

 

(b) 對我們代表閣下或以其他方式支付的有關罰款、懲罰或費用進行補償； 

 

(c) 任何向我們收取的拘留費用；及 

 

(d) 從該國家遣送閣下的運輸費用，及其他我們合理支付或同意支付的費用。 

 

14.3.2 運送閣下到被拒入境之地點的已付票價將不會被退回。我們可用閣下未使用

運輸航段之機票價值或任何我們持有閣下的款項來支付該繳款或開支。 

 

14.4 我們對法律、法規等的詮釋 

若我們行使合理酌情權，確定我們所理解的適用法律、政府法規、要求、法

令或規定要求我們拒絕並確實拒絕運送閣下，我們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第 15 條：連續承運人 

就閣下於公約下的權利而言，閣下由我們或其他承運人按一張機票或聯運機

票執行的航班將被視作單一不可分割的運輸或旅程。但是，我們謹請閣下留

意第 16 條。 

 

 

第 16 條：損害賠償的法律責任 

16.1 適用規則 

16.1.1 本運輸條款及適用法律，包括公約（倘適用）規定了我們對閣下的如下法律

責任： 

 

(a) 如我們為連續承運人，我們將不為該些由其他承運人履行的旅程的部份

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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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我們為實際承運人，我們對在航空器上或在上、下航空器的過程中發

生造成傷害或死亡的事故承擔責任； 

 

(c) 如我們為締約承運人但不履行運輸操作的任何部份，我們對運輸的任何

部份中在航空器上或在上、下航空器的過程中發生造成傷害或死亡的事

故承擔責任。 

 

16.1.2 適用法律可能包括有關國際運輸的公約及╱或在我們經營所在的個別國家適

用的法律。 

 

16.1.3 如我們簽發由另一承運人運輸的機票,  或我們為閣下托運由另一承運人運輸的

行李,  我們只作為該承運人的代理人辦理上述程序。 

 

16.1.4 在與公約或訂立合約的司法權區並無衝突的前提下，本運輸條款及我們向閣

下提供的所有服務將受香港法例規管。 

 

16.2 我們對乘客之死亡或受傷的法律責任 

根據公約，我們就閣下在我們提供運輸的過程發生的意外中蒙受的死亡、受

傷或任何其他身體損傷方面的經證明的損失應承擔責任，但該責任應參照以

下條款： 

 

16.2.1 對於可追討的損害： 

 

(a) 如該索賠適用蒙特利爾公約且索賠金額達到或相當於十二萬八千八百二

十一(128,821)個特別提款權單位；及 
 

(b) 在所有其他情況下索賠金額達到或相當於十萬(100,000)個特別提款權單

位， 
 

我們將不會免除或限制我們的法律責任，或基於我們或我們的代理人(i)已採

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避免損害的證據，或(ii)我們或我們的代理人不可能採取上

述措施的證據作為對任何可追討補償性損害賠償的抗辯。 

 

16.2.2 然而，若閣下的疏忽或不法行為或不作為造成或導致損害，上文第 16.2.1條所

載我們向閣下承擔的法律責任或閣下有權尋求的損害賠償的最高金額可根據

適用法律減免或免除。 

 

16.2.3 任何根據蒙特利爾公約超過十二萬八千八百二十一(128,821)個特別提款權單

位或在所有其他情況下超過十萬(100,000)個特別提款權單位的損害賠償將全

部或部分減免，如我們能夠證明有關損害： 

 

(a) 並不是因為我們或我們的代理人的過失、其他不當作為或不作為而造成

的; 或 

 

(b) 是純粹因為第三方的過失、其他不當作為或不作為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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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 對於任何可歸因於閣下的年齡、精神或身體狀況，而引起的任何疾病、受傷

或傷殘，包括死亡，或因該等狀況的惡化，我們均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16.3 我們對於行李損壞的法律責任 

16.3.1 除非損害是由我們的過失或我們的代理人的過失所導致，我們對有關手提行

李的損害不承擔任何責任 (但受延誤所導致的損害除外，並適用第 16.4 條的規

定)。 

 

16.3.2 我們對因行李固有的缺陷、質量或缺陷而導致的損害不承擔任何責任。同樣

地，我們對在空中運輸時因平常和正常震動對行李造成的正常損耗不承擔任

何責任。 

 

16.3.3 對於適用華沙公約的申索，有關行李的損害，我們的法律責任應限於 

 

(a) 有關托運行李的損害，每公斤 17 個特別提款權單位；及 

 

(b) 有關手提行李的損害，每一位乘客 332 個特別提款權單位， 

 

或任何根據第 9.7.1 條經我們同意的更高金額。 

 

16.3.4 對於適用蒙特利爾公約的申索, 有關手提行李及托運行李的損害（包括由延誤

所導致的損害）,  我們的法律責任僅限於每一位乘客 1,288 個特別提款權單位

或任何根據第 9.7.1 條經我們同意的更高金額。 

 

16.3.5 若前述第 16.3.3 條和第 16.3.4 條中規定的適用其中一項公約的責任限制不適

用，如閣下能證明損害是由我們或我們的代理人的作為或不作為所導致的，

且該作為或不作為: 

 

(a) 有意導致損害；或 

 

(b) 是重大過失並且明知損害將可能發生仍輕率行事，且閣下能證明我們的

員工或代理人當初在其受雇範圍內應對該作為或不作為承擔責任; 

 

16.3.6 如本地法律取代一項或另一項公約而適用於閣下的旅程，則本地法律有關手

提行李和托運行李的法律責任限額適用於閣下的行李。 

 

16.3.7 如公約均不適用且適用的本地法律沒有關於責任限制的規定，則在第16.3.4 條

所列出的我們對 閣下的手提行李和托運行李的損害法律責任限額則適用。 

 

16.3.8 如閣下的托運行李或手提行李的實際價值或重置成本超過我們的法律責任，

則閣下可作出特別的價值申報(見第 9.7.1 條)或為閣下購買額外的保險使其獲

得保險保障。 

 

16.3.9 如行李的重量沒有在行李托運時記錄下來，則推定該托運行李的總重量沒有

超出閣下機票所適用的免費行李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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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0 如閣下在登機時辦好較高價值的特別聲明,  並支付適當的費用,  我們的責任將

限於所申報的較高價值。 

 

16.3.11 如我們能證明我們和我們的代理人已採取所有合理地被要求的措施，以防止

損害發生，或當時我們或我們的代理人不可能採取有關措施以避免損害發生, 

我們將不會對延誤導致行李損失承擔法律責任。 

 

16.3.12 如閣下行李或其他人的行李箱內裝載的財物使閣下受傷或對閣下的行李造成

破壞，我們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閣下應負責因閣下的行李而導致的任何他

人的損害或其財產損失，且閣下應補償我們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損失和損害。 

 

16.3.13 除公約所定義的國際運輸中運送的托運行李或手提行李外，凡由根據第 9.3 條

的規定視作不可運輸的禁止閣下攜帶或禁止在閣下的行李中盛載的物品造成

對閣下行李內的對象有任何損害，我們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16.3.14 除非我們已與另一承運人作出特定安排，否則對於閣下沒有遵照第 9.4.4 條的

規定,  包括在承運人的另一個航班上運送行李卻未能負責進行清理、辦理登機

手續及重新標籤行李識別而造成的損害,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均不承擔任何

責任。 

 

16.3.15 如我們能夠證明行李的損害是由閣下的過失或其他錯誤或不作為所造成，我

們則無須承擔相關損害的法律責任。 

 

16.4 我們對乘客因延誤造成的法律責任 

16.4.1 我們對閣下乘搭空中運輸時的延誤所造成的損害的法律責任以公約及╱或適

用本地法律的規定為限。蒙特利爾公約目前規定的法律責任限額為每一位乘

客 5,346 個特別提款權單位。 

 

16.4.2 除非適用本地法律在任何情況下有其他規定，否則若我們能夠證明我們和我

們的代理人已採取所有合理的必要的措施以防止損害發生，或當時我們或我

們的代理人不可能採取有關措施以避免損害發生，我們對乘客因延誤引起的

損害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16.5 一般條款 

16.5.1 我們僅對機票上顯示我們的航空公司代碼或我們實際操作的運輸途中發生的

損害承擔法律責任。假如我們以另一承運人之航空公司代碼出具機票或辦理

行李托運，我們僅以該承運人之代理人身份為之。然而，關於損害，閣下可

能有權向第一或最後的承運人提出申索，而有關法律責任應根據承運人自身

的條款及條件而定。 

 

16.5.2 我們對因我們遵守或閣下不遵守任何法律或政府規章、命令或要求所造成的

任何損害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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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 除非本運輸條款另有規定, 我們的法律責任只限於經證實的補償性損害賠償，

並且在任何情況下，對於(i)任何利潤、收入、合約、銷售、預期儲蓄、商譽

和名譽的損失;和(ii)非直接和間接的損失，或(iii)任何形式的非補償性損害賠

償（包括懲罰性或懲戒性損害賠償），我們均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16.5.4 我們的法律責任之任何限制或免除均適用於及惠及我們的代理人、僱員及代

表，以及供我們使用其航機之任何人及其代理人、僱員及代表。因此，從我

們及這些代理人、僱員、代表及其他人所獲得的總賠償額不得超過我們整體

法律責任限額。 

 

16.5.5 除非我們另有說明，本運輸條款的任何規定均不得視為我們放棄我們可根據

適用法律可能有權享有的法律責任的免除或限制的規定。就第三方而言，我

們保留所有針對任何其他人追討的合法權利。 

 

16.5.6 無集體訴訟 — 根據或因本運輸條款、合約條款、機票、運輸價目表或我們已

提供或將予提供的運輸提起的任何訴訟必須以閣下個人身份提出，而不得作

為任何聲稱集體或代表法律程序的原告或集體成員。 

 

16.5.7 本運輸條款、合約條款或其他通知無意納入歐盟規則 261/2004 或據其設立任

何權利，惟因該規則適用於閣下旅程而直接適用於閣下的權利除外。 

 

 

第 17 條：索賠及訴訟時限 

17.1 行李的時限 

17.1.1 如閣下欲向我們就托運行李的損害提出索賠，閣下必須根據下列規定書面通

知我們:- 

 

(a) 如損害是實質性的，閣下必須在收到托運行李的七(7)天內書面通知我們； 

 

(b) 如損害包括托運行李全損，閣下必須在行李應被交付之日起的二十一(21)

天內書面通知我們；及 

 

(c) 如損害包括閣下托運行李的延誤，閣下必須在閣下可提領行李之日起的

二十一 (21)天內書面通知我們。 

 

17.1.2 除我們存在欺詐或任何適用本地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如閣下沒有在上述適用

的時間表書面通知我們，則我們保留拒絕向閣下賠償的權利。 

 

17.2 所有行動的訴訟時效 

如在航機抵達目的地之日或其應抵達目的地之日、或運輸停止之日起計之兩

年內未提起訴訟的，則閣下將喪失對損害賠償的權利。訴訟時效期間的計算

方法由案件受理法院的法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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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客戶聯繫中心詳情 

 

有關任何疑問或投訴，閣下可致信我們或聯繫我們的客服，詳情可參閱以下

網站：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GB/contact-us.html 

 

有 關 中 國 內 地 的 客 服 ， 請 致 電 +86 400 888 66 28 或 發 送 電 郵 至

customercare@cathaypacific.com 聯繫我們 

 

 

第 19 條：修改及棄權 

我們的代理人、僱員或代表均無權更改、修改或放棄本運輸條款的任何規定。 

 

 

第 20 條：其他條款 

除本運輸條款及運輸價目表外，閣下機票亦載有閣下的行程收執聯上列印的

其他合約條款。有關合約條款將本運輸條款及其他通知納入閣下機票並可在

我們網站查閱或應要求向我們的授權代理人索取。我們的網站載有有關我們

政策的資料，如我們對沒有人陪同的未成年人、懷孕婦女及患病乘客的運送

要求，在機上使用電子裝置、行李內的禁止物品以及航機上飲用酒精飲品之

限制。 

 

 

https://www.cathaypacific.com/cx/en_GB/contact-us.html
mailto:customercare@cathaypacific.com

